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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好中央立法授权
以高质量法治赋能高质量发展

一、背景缘由

2021 年 4月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引领区意见》，赋予浦东

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大历史使命，随后全国人大常

委会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相继作出有关立法授权，据此授权，浦东

新区法规可以对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作出变通规定，适度突

破地方立法权限，先行先试有关事项。2023年 3月，全国人大对《立

法法》进行修正，将关于浦东新区法规的授权及相关备案规定写入

其中，将授权决定上升到了基本法律层面，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。

中央立法授权两年多来，浦东新区以法筑基、以法促治、以法立行，

在促进经济建设、推动社会发展各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，为

加快推动引领区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。

浦东新区立法从无到有、从有到优，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，聚

焦重点领域、新兴领域立法，坚持改革导向、问题导向、效果导向，

累计推动出台 18部浦东新区法规，呈现出“小快灵”的鲜明特点：一

是“小”，即条款少，已出台的 18 部浦东新区法规条文数量均在 40

条以下，其中 20 条以下的有 13 部；二是“快”，即出台快，坚持急

用先行，成熟优先，从“小切口”立法，在保证科学立法程序和充分调

研论证基础上，最快 2-3月，最长大半年即可出台；三是“灵”，即成

效好，浦东新区法规致力于解决引领区建设中的重点、难点、堵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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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效果上看，获得了较好成效。

二、基本做法

（一）建立完善体制机制，构建立法工作体系

一是建立工作机制。2021 年 9月，浦东新区区委成立了推进浦

东新区法规立法工作小组，由区委主要领导担任组长，统筹推进全

区立法工作，办公室设在区发改委。2021年 9月、11月，浦东新区

人大常委会、浦东新区政府先后出台立法相关工作规程。2023 年 5

月，区政府修订立法相关工作规程。2023年 12月，区委成立 7个领

域立法专项小组。二是设置工作机构。2021年 7月以来，上海市人

大常委会法工委、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区司法局分别成立

专门处室，承担浦东新区立法相关工作。三是聘任立法工作专家。

从金融、航运、贸易、科创等各领域的专家律师中选拔并聘任了首

批 40名立法工作专家，建立引领区立法工作专家咨询制度。在此基

础上，2023年 7月，首次聘任境外法律专家担任浦东新区法律咨询

专家和区立法专家库成员。2023 年 9 月，从商事金融、知识产权、

城市建设等重点领域遴选了 100名律师专家，组建“区司法局立法工作

律师专家库”，作为区立法工作专家库的重要补充。四是编制立法需

求清单。建立浦东新区法治保障需求征集和动态更新工作机制，借

鉴经济特区和长三角城市立法经验，梳理形成立法需求项目基础库。

五是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。2021年 6 月起，区人大常委会先后设立

23个区级基层立法联系点，逐步将工作网络拓展至街镇、社会团体、

行业协会等领域。2023年 5月，区政府设立首批 18个基层立法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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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其中包含了外企、外资律所代表处，拓宽社会各方参与立法的

途径和方式。

（二）紧扣“创制性”和“变通性”，发挥引领区制度优势

“创制性”和“变通性”是浦东新区法规的最大特色，但在浦东新区

法规立法过程中难点也集中在上级相关部门对于创新变通点的支持。

为此，浦东新区在加强对法规项目研究论证的基础上，注重加强部

门间的协调联动，推动建立市、区两级立法部门间常态化双向沟通

协调机制，请求市级立法部门给予专业指导，对于较大的变通点、

涉及中央事权的事项，通过加强沟通、与市级部门形成合力，争取

中央部委的支持。同时，增强区级立法工作部门之间、与起草部门

间的紧密联系，确保推进过程中各司其职、通力协作、有效衔接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实施监督体系，确保立法成果落地见效

立法工作体系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实施监督体系，有力的实施监

督体系是浦东引领区法治保障的坚实后盾。为此，浦东新区积极推

动建立健全引领区法治保障实施监督体系。一方面，由区司法局起

草并推动区委依法治区委出台《关于做好浦东新区法规、管理措施

贯彻实施工作的意见》，通过细化实施方案、完善配套制度、强化

规范适用、开展监督评估和跟踪问效等工作，持续推进法规措施落

地见效。另一方面，配合市人大开展立法成效评估，并形成评估报

告，助力立法授权成效进一步释放、法治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。

三、主要成效

截至 2023年 7月，浦东“立法试验田”聚焦优化营商环境、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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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产业和新兴领域发展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、探索城市治理转型

等领域，共推动出台了 18 部浦东新区法规，为相关领域的发展以及

推动引领区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。

一是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，着力破除藩篱，充分激发市场主体

活力。例如“市场准营承诺即入制改革”法规出台后，采用一次性告

知涉及该行业经营的多项审批条件，对于信用良好的企业，只要自

愿作出书面承诺，即可当场获得食品经营等市场准营许可证，实现

“证照衔接”，真正解决了“准入”不“准营”的难题。

二是在促进重点产业和新兴领域发展方面，着力突破制度瓶颈，

为产业发展解绑赋能。例如“文物艺术品交易”法规出台后，浦东新

区设立文物艺术品交易服务中心，为文物拍卖经营活动和艺术品交

易提供场所、设施、鉴定等服务，允许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文物拍卖

经营活动，增强上海在文物艺术品交易领域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。

三是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，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，

有效推进生态优先、节约集约和低碳发展。例如新出台的“生态环境

保护”法规，明确将碳达峰、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，建立健

全减少污染排放、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等的激励约束机制，在“源头预

防、过程控制、损害赔偿、责任追究”方面作出制度创新，其实施后

将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。

四是在探索城市治理转型方面，注重更新城市治理理念，创新

城市治理手段。例如“城市管理非现场执法”法规出台后，有效解决

了城管非现场执法合法性问题，同时依托“一网统管”平台，各执法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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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实行全方位电子化、线上化，从传统办案模式下办案时限平均需

要 27天到用非现场执法办案耗时小于 4天，大大提高了执法效率。

四、推广价值

为了健全引领区法治保障体系，有效保障引领区高质量发展，

要继续发挥好浦东新区法规的优势，即“创制权”和“变通权”，

破解改革创新中面临的制度障碍。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过程不仅是

立法的过程，同时也是推进改革的过程，更是通过不断沟通协调赢

取共识的过程，因此，立法过程中对于重要的创新变通点，尤其是

涉及中央事权的事项，需要加强与市级部门的沟通，形成合力，争

取中央部委的支持。

除了充分用好浦东新区法规立法授权外，还要发挥好管理措施、

调法调规等其他制度供给形式的作用。一是充分发挥管理措施对浦

东新区法规的补充作用。一方面，充分发挥管理措施先行先试的定

位，固化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有效举措，发挥其为浦东新区法规及

其他涉及浦东新区的立法提供制度探索的蓄水池功能，为上海、为

全国贡献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成功经验。另一方面，在条件成熟的情

况下，及时将管理措施转化、上升为“法规规章”等形式。二是综合用

好各类法治保障形式，结合浦东新区法规、管理措施、综改文件、

再出发文件以及调法调规等各类法治保障形式不同特点以及实际需

要，选择合适的制度供给形式，避免立法资源浪费。


